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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证据基础1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总干事的报告1，

决定

建议第七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通过下述决议：

（2025年2月10日，第十八次会议）

第七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总干事的报告；

注意到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是指个人、社区、政府和机构为降低和缩小易发生流行和大流行的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和范围而采取的非药物措施 ；

承认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与《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相关性，对该《条例》做出的修正以WHA77.17号决议（2024年）获得通过；

忆及总干事发布的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突发事件委员会向缔约国提出的关于（除其它外）持续采
取基于风险的循证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临时建议；并忆及 关于2024年猴痘病例激增问题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突发事件委员会向缔约国提出的关于填补研究
空白和生成证据（包括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有效性）的临时建议；

还

忆及 关于加强对流感大流行的防备和应对的WHA58.5号决议（2005年），其中敦促会员国有效利用适当和有效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保护公众免受
流感病毒的侵害；

承认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对于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特别是具有流行和大流行潜力的传染病十分重要；且承认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是最早、有时甚至是唯一可用的干
预措施，适当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在整个流行病或大流行期间都至关重要；

注意到很难预测在未来的流行病和大流行期间谁最有可能遭受不利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后果以及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建
立一个更强大和稳健的证据基础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并更好地为采取各种办法尽量减少这种不利后果提供信息；

认识到尽管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在预防和控制流行病和大流行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有效性和影响的高级研究和详细数据却很有限；

承认必须扩大证据基础，为实施有针对性、有效、适当、公平、适合当地情况、与特定风险和危害的类型、规模和严重程度相称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提供信息，
并致力于在尽量减少这些措施的不利后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卫生效益；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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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必须通过包括社会参与、有效风险通报、社区参与和信息疫情管理等方式，进一步了解妨碍或促进国家实施以及社区和个人遵守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障碍和
驱动因素，包括行为因素；

认识到由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复杂性和多部门性，开展相关研究面临着一些固有挑战，而且，国家研究、伦理和法律框架未必针对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做
出了相关规定；

忆及 关于卫生研究部长级高层会议的WHA58.34号决议（2005年），其中卫生大会 承认高质量、合乎伦理的研究以及知识的产生和应用对于实现国际
商定的卫生相关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并且忆及WHA63.21号决议（2010年），其中概述了世卫组织在卫生研究中的作用和责任；

还

忆及 关于加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的WHA74.7号决议（2021年），该决议除其它外要求总干事与会员国磋商，制定一个全球框架，以生
成、监测、比较和评价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研究和政策，并评估其更广泛的影响，以利用全球知识和专门技能，并将证据转化为有效的突发卫生事件和防范政策；

认识到 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研究应符合适用的伦理指南并考虑到社会和文化敏感性，设计良好，方法严谨，并得到妥善实施；这方面研究可受益于符合适用
法律框架、适当且稳健的数字卫生保健生态系统，并能促进不同卫生保健系统之间的无缝数据交换、数据兼容、整合和应用；

还注意到 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研究和评估如果是在不同背景下，在所有收入类别的国家进行，且如果研究参与者来自干预措施所针对的人群（包括那些代表
性不足的人群）和各种文化背景，那么，这些研究和评估很可能能提供最丰富的信息，并支持公平和有效实施；

强调 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研究必须公平和透明，例如，会根据国家法律和规程分享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结果相关信息，包括正面和负面结果，
敦促会员国2酌情根据本国的法律、重点和具体情况：

酌情支持发展和加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方面的国家能力以及此类措施研究的质量控制框架；

进行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方面的能力建设，为跨部门决策和实施工作提供信息，为此，除其他外，应酌情将这类措施研究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培训
规划课程的一部分；

鼓励灵活应对各种机会，并通过在突发卫生事件期间对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政策进行系统监测和评价等方式，收集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有效性、影响
和后果的证据；

考虑通过社会参与等方式，将行为和社会变化及决策模式纳入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同时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参与的办法开展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
究；

根据适用的法律框架和数据保护政策，并在相关情况下，在促进无缝数据交换的强大数字卫生保健生态系统的支持下，酌情以系统和透明的方式共享公共
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以及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采取的此类措施进行的监测和评价得出的数据；

鼓励研究供资机构考虑支持设计良好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这些研究应当是稳健的，并在不同环境下开展；考虑到公平原则；设法将来自干预措施
可能影响最大的人群的研究参与者纳入进来；并监测不利后果，以便提供可供采取行动的证据，为公共卫生政策、做法和决策提供信息；

支持国家和区域伦理委员会和监管机构启动高效治理过程，重点关注 基于人口的干预措施研究，包括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方面的干预研究和试验所依据
的基本科学和伦理原则；

支持为人类研究对象提供最高水平的保护，包括保护个人数据和努力将对受试者的风险降到最低；

审查并在必要时考虑修订立法，以支持和促进及时、灵活地开展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

考虑如何将相称、相关和针对具体情况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纳入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计划；

与世卫组织秘书处和包括区域伙伴在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酌情加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证据基础；

要求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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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请求支持会员国处理需要考虑的方法、法律和伦理问题，以加强和改进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

根据需要整理、审查和更新关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最佳实践的现有指南，包括关于关键数据的建议，以便于在不同环境中解读这类指南，并监测不
利后果；

酌情支持会员国制定可在不同环境中使用的研究方案，并为包括试验、监测或规划评价在内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研究提供伦理指南，会员国可根据本国
情况加以调整；

通过 执行委员会 第158届会议提交一份实质性报告，概述本决议的执行进展，供2026年第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8。

该决定对秘书处的财政和行政影响，见附件8。

---


